[bookmark: _Hlk88261808][bookmark: _Hlk88261721]三江学院第二十三届篮球联赛竞赛规程

1、 主办单位
三江学院体育部 
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
共青团三江学院委员会
2、 承办单位
三江学院校学生会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25年4月
地点：三江学院篮球场  三江学院体育馆
四、竞赛分组
A、男子篮球（全场五人制）
    B、女子篮球（全场五人制）
C、三分球投篮比赛
五、参赛单位
三江学院各学院、各校区
六、参赛办法
（1） 报名要求
  1、以学院或校区为单位，各单位可报男、女各一队。
2、参赛者需身体健康、品德良好并且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3、每队正式运动员15名，领队、教练、工作人员各一名。赛前如需替换队员，请在4月10日领队、教练联席会议前报组委会，逾期不再更改。未报名的队员不得上场参加比赛。
（二）报名时间及报名材料
[bookmark: _Hlk88283813]  1、报名截至日期：2025年4月10日，请各学院将电子报名表（附  件一）和三分大赛报名表（附件三）发至邮箱1291703698@qq.com逾期不予补报。
  2、凡报名参赛的学院必须如实填写和上报以下纸质版资料，所有材料需于2025年4月10日前交至组委会办公室。
（1）参赛运动员学生证复印件统一装订（注：各学院篮球队队长需要在备注中写明）；
 (2)每支参赛队伍的每一位球员需自行购买保险，并将保险凭证统一装订（如未上交保险凭证将无法参加比赛）;
（3）三江学院第二十三届篮球联赛参赛协议书（附件二）发至邮箱1291703698@qq.com（每位参赛运动员签字、领队老师的签名以及学院分团委公章）。
[bookmark: _Hlk88263314]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方法：
1、根据报名情况，若报名8队以下代表队参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决出比赛名次。若报名8队或8队以上代表队参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
（二）竞赛规则及特殊规定
1、本次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裁委会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并执行国际篮联最新的规则解释。
2、比赛服装
运动员必须备有两套（深色及浅色）以上的统一样式比赛服。比赛服号码应明显并符合规则规定的位置和尺寸。
3、按竞赛日程要求进行比赛，开赛前15分钟未到场的球队按弃权论处，判负0：20；同时准时到场参加本场比赛的球队判20：0获胜。
4、每场比赛前，比赛的双方必须将全部参赛队员的参赛证（学生证、身份证或三江学院校园卡）统一交至记录台，以便进行资格审核。
5、在比赛过程中，如出现打架斗殴情况，将取消全队比赛资格，场上队员或伤病替补运动员如有不服从裁判而肇事者，第一次按技术犯规（两罚一掷）处理，第二次即取消该队员所在参赛队的比赛资格。
6、时间说明：小组赛每场比赛为四节制，每节为毛时间10分钟（除暂停停表，其余时间均不停表），共计40分钟/场。若打平，则进入加时赛（毛时间5分钟）；八强赛及淘汰赛打净时间每节10分钟，共计40分钟/场。
7、比赛分为二个组别分别进行。各组别比赛均采用先分组循环赛后淘汰赛的形式，各队分组序号由联赛组委会竞赛委员会根据相关规程负责抽签排定。
8、比赛方如对本场比赛裁判判罚有意见，请各单位领队于比赛后24小时内将意见提交仲裁委员会，并附书面报告。
9、对于比赛中的暂停和换人。暂停可以由教练或队员至记录台申请，换人由执行换人的球员自行到记录台申请并等待。经得技术台同意，方可由技术台向裁判员发出暂停或者换人的指令。若直接和裁判员申请暂停，视为干扰比赛，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给予技术犯规，累积到全队。
10、对于场下的球员的非法进入场地。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场下的球员进入到比赛中，视为干扰比赛，给予技术犯规，累积到全队。
11、对于场边的观众。观众给球队或者球员加油时，应当文明观赛，不应因为出现对主方球队不利的判罚而对裁判和记录台进行谩骂等行为。出现一次先进行警告，第二次给予技术法规累积到主方球队。
（三）三分大赛竞赛办法

1、每学院代表队限制报名人数为两人。比赛时需穿好队服。
2、三分大赛单人投篮时间90秒钟，每个投篮点共五次投篮机会，每个投篮点第五次投篮机会为花球点并设置全花球点，球员如要更改全花球点需在报名时告知，否则视为默认左侧底角为全花球点。
3、进球计1分，花球计2分。第一轮后取成绩最高的10人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取成绩最高5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决出三分大赛冠军。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别录取前8名，不足8个队按照实际参赛队录取。
（二）各组别获得前8名的代表队颁发奖杯，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章。
（三）大会组织评选：各组别的最有价值球员（MVP奖杯、FMVP奖杯）；三分球赛“三分王”奖杯。
（四）大会组织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组织奖”评选4-6队；评选优秀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若干。
九、其他
1、各参赛队须着统一队服参赛，服装整齐、号码清晰。
2、各队要按比赛日程表准时参赛，迟到15分钟不能到齐5名队员参加比赛的以弃权处理。
3、各队到达比赛场地后，教练员应向记录台提供本队参赛队员姓名、号码及首发名单并签字确认。
4、各队队员及工作人员要尊重裁判、服从裁判。如有异议，需要和裁判交流时，须场上队长向裁判员提出，交流时应有礼貌，不得无礼质问裁判，更不得用言语攻击裁判，否则将判罚技术犯规，情节严重者驱逐出场。
5、领队会于2025年4月10日中午12点30分在三江学院体育部会议室召开（体育馆131）。
6、参赛队员请务必购买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7、各代表队教练、工作人员、队员、后勤及啦啦队等人员参赛期间必须遵守学校及组委会各项规定。

[bookmark: _GoBack]十、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三江学院体育部 
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
共青团三江学院委员会
                                        二0二五年四月











附件一：

XX学院
领队老师：
教练：
队    员     名    单
	号码
	姓名
	场上位置
	出生年月
	民族
	身高(CM)
	体重(KG)
	学号
	备注

	
	
	
	
	
	
	
	
	

	
	
	
	
	
	
	
	
	

	
	
	
	
	
	
	
	
	

	
	
	
	
	
	
	
	
	

	
	
	
	
	
	
	
	
	

	
	
	
	
	
	
	
	
	

	
	
	
	
	
	
	
	
	

	
	
	
	
	
	
	
	
	

	
	
	
	
	
	
	
	
	

	
	
	
	
	
	
	
	
	

	
	
	
	
	
	
	
	
	

	
	
	
	
	
	
	
	
	

	
	
	
	
	
	
	
	
	

	
	
	
	
	
	
	
	
	


领队老师签字：                                   学院盖章：


附件二：
[bookmark: _Toc31741]运动员参赛协议书
为了保证比赛合理公正地进行，营造良好和谐的比赛氛围，赛事工作组委会特制订以下协议：
1.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2.运动员参加比赛均出于自愿。
3.运动员在比赛中，有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义务，如比赛过程中造成的任何运动风险均由运动员本人承担。
4.根据《三江学院学生手册》第17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2号》学生伤害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五项：学生在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的伤害，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5.每位运动员必须购买保险。
6. 运动员必须保证文明竞赛，在比赛中不得对其他参赛者及裁判员进行人身攻击;如有打架斗殴、辱骂裁判和参赛者等行为，经组委会审查核实后,一律取消滋事运动员参赛资格。
7.运动员在场上绝对服从裁判员判决，如对比赛结果有异议，赛后向组委会提出申述，经组委会审查后做最终判决。若比赛中，运动员私自离场或终止比赛等情况一律按弃权比赛处理。      
8. 凡在比赛中有运动员冒名顶替比赛的。经组委会查实后，取消替赛和被替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和已取得的所有比赛成绩，追回已发奖品。该场比赛视为0:20，直接判负。上述情形情节严重的，加重处罚。
9.比赛中发生任何情况，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10.参赛运动员保证遵守上述协议。
学院盖章：
运动员签字：

附件三：
三江学院第二十三届篮球联赛三分大赛报名表

	姓名
	
	身高
	
	体重
	

	球场位置
	
	花球点位置
	

	所属学院
	

	联系电话
	



附：花球点位置需填左侧底角、右侧底角、左侧45°、右侧45°以及弧顶任选其一







